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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快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步

伐，举全校之力，为人才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与机制保障，

根据《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 浙江大学关于加强高水平人才

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党委发〔2012〕22号）精神，现就

加强人才工作协同机制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加强组织保障，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1．加强领导，完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各级党政领

导班子要牢牢把握学校人才工作的方向和大局，创新工作理

念和方法，完善各项政策制度。各级班子要把高水平人才队

伍建设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统筹协调人才工作，整合

协同各方力量，提供高效服务保障。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根

据分工，深入学部和学院（系），加强指导、及时协调；各

学部、学院（系）要建立和完善各自的责任体系，明确目标

任务。

2．下移重心，确立学院（系）在人才工作中的主体地

位。进一步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放，围绕人才工作，

盘活整合现有校内各种资源，集中优质资源，构建有利于高



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尊重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充

分发挥学院（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由学校负责制定资源

分配的原则与标准、学院（系）自主决定资源的具体分配使

用，确立学院（系）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3．优化体制，提高人才工作决策和服务效率。围绕高水

平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人才管理与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

突破制约人才队伍发展的内部机制障碍，打破不利于协同工

作的体制壁垒，形成有利于协同工作的政策环境。学校成立

人才工作办公室，加强人才工作的统筹和协调，统一负责高

层次人才引进、培养与服务工作，统筹并协调相关的经费、

房产、科研设备、研究生招生名额等各类资源的安排，进一

步提高人才工作快速反应能力与决策、服务效率。

二、加强宏观指导，落实人才工作责任目标

4．统筹规划，分解落实各类人才工作指标。根据人才

队伍建设要求，结合学科建设发展、教师定岗定编及“1311

人才工程”建设目标，学校确定高水平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需

求导向，制定年度和阶段性人才工作计划与目标，分解各类

高水平人才引进与培养任务指标，作为人才工作责任落实到

各学部、学院（系），为学部、学院（系）制订人才发展规

划和分年度人才需求计划提供依据，并列入各级领导班子考

核指标体系。



5．狠抓落实，明确学院（系）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的目

标任务。各学院（系）根据学校下达的“1311人才工程”总体

目标任务，制订学院（系）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和分年度人才

需求计划；报学校批准后，各学院（系）与学校签订班子任

期内人才工作目标责任书（内容包括教师定编定岗情况及高

层次人才引进、培养的数量，创新团队建设，师资队伍结构

比例，外籍教师引进数等）。

6．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学部在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中

的规划、协调、评价、咨询作用。各学部根据学校“1311人

才工程”分解责任目标，制订学部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帮助学

院（系）落实人才队伍建设任务，督促指导学院（系）制订

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需求计划，充分发挥学部人力资源委员

会对人才工作的评价和咨询作用。

三、加强协同保障，构建人才工作支撑服务体系

7．协同发展，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实验技

术、图书信息等教学科研支撑队伍及党政管理与辅导员队伍

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效能；围绕

核心教学科研队伍建设，构建各支队伍协同发展的人才工作

新格局；积极营造服务师生、和谐向上的人才发展氛围。

8．协同工作，汇聚服务高水平人才队伍的工作合力。进

一步增强机关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全局意识、责任意识、

服务意识，理顺管理职能、规范工作流程，以提升服务能力、



服务效能为重点，加强部门之间、部门与学院（系）之间人

才工作的沟通与协同。

9．协同保障，探索建立多元化的人才投入保障机制。积

极发挥政府、企业、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的作用，拓展并

形成多元化资源投入渠道，举全校之力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

设提供保障，特别是要在制约人才发展的办公用房和实验用

房上做好保障工作。积极完善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固定津

贴制、岗位津贴制等多种形式的人才薪酬制度，探索建立适

应学校发展目标与声誉地位的薪酬保障机制。

四、加强督促检查，完善人才工作督查、评估与考核激

励机制

10．以人为本，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积极探索体现

各类人才队伍特点的职业发展通道，遵循不同学科的发展规

律与人才不同阶段的成长特点，改变传统的考核评价方式。

注重原始创新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效，形成以创新质量

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分配机制，探索制定知识、技术、

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探索有利于

人才协同创新的双聘制度，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11．跟踪督查，确保各项人才工作任务落实到位。建立

人才重大政策落实办法和实施情况跟踪机制，对重点实施的

人才项目和专项计划的进展与成效进行定期评估，及时改进

完善政策，以政策创新带动体制机制创新，确保组织领导到



位、政策落实到位、经费投入到位，提高工作的组织领导水

平。

12．加强考核，试行人才工作绩效与领导班子考核结果

挂钩等激励制度。根据学院（系）领导班子与学校签订的人

才工作目标责任书，加强年度目标任务与任期目标任务的工

作考核，将人才工作绩效考核结果与学院（系）领导班子成

员的任期考核、奖惩挂钩。



主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各党工委，工会、团委，各学部、学院（系），行政各部门，

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 12月 4日印发


